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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

上午 11：0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举行。本次监事会应表决监事 3 人，实际表决监

事 3人。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骆中轩先生主持，会议经审

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方

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已经第四届监

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现经协商讨论，公司对本次重组方案中的募集配套资金数量进行了调整，

并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调整的具体内容如下，请逐项进行审议： 

（一）配套募集资金金额及占比 

为促进本次交易的顺利实现，提高本次交易整合绩效，并增强交易完成后公

司盈利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同时，公司向不超过10

名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112,119.49

万元，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预计发行数量 

公司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12,119.49万元，最终发行数量以本次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12,119.49万元）除以发行股份的价格确定，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且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的20%。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12,119.49万元，具体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预计使用募集资金额 

1 垂直电商平台建设项目 27,220.49 

2 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项目 50,426.86 

小计 91,262.72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27,472.14 

支付本次交易相关费用 7,000.00 

合计 112,119.49 

1、垂直电商平台建设项目 

垂直电商平台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39,500.00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27,220.49万元，使用自有资金12,279.51万元，计划投资于场地建设（包括国内外

仓库的租赁和装修）、平台建设（包括研发费用、软件购置、硬件购置）、仓库

机器设备购置安装以及用户招揽费用等，拟建设“非洲阿拉伯语市场垂直电商

平台”等九个区域垂直电商平台以及“乐器类垂直电商平台”等五个产品品类

垂直电商平台。本项目建设期为2年，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拓展公司产品品类，

为海外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不断扩大公司销售规模，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

满足公司发展需求。 

2、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项目 

跨境电商产业园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53,000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50,426.86万元，使用自有资金2,573.14万元，投资于义乌跨境电商产业园土地厂

房购置装修、东莞广州跨境电商产业园租赁装修、设备购置安装、软件购置

等，拟通过在义乌购置厂房、广州和东莞两地租赁厂房，建设专业的电商仓储

和物流产业园。本项目建设期为1年，该项目针对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公司智能化仓储中心、智慧物流园区和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 

3、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及本次交易相关费用 

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通拓科技100%股权，



 

交易价格中的262,527.86万元以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其余

27,472.14万元由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此外，本次交易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

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独立财务顾问费用、审计费

用、律师费用、评估费用等中介机构费用合计约7,000万元，由公司以现金方式

支付。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

案的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根据实际情况，公司对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具体情况见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

告书（草案）修订稿》。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

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相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配套方案的调

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的《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调整情况，编制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

订稿》。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义乌市五洲新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 12月 20 日       


